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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柴桑区2021年秋季城区初中一年级
学生划片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二中、区三中、区民办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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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桑区2021年秋季城区初中一年级学生划片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1年8月6日
柴桑区2021年秋季城区初中一年级学生

划片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严格执行《江西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赣教基字〔2014〕1号）和《关于做好2021年全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赣教基字〔2021〕17号）等文件精神，规范城区招生入学行为，现结合我区城区初中分布实际，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21年我区城区初中严格实行划片招生，合理划分城区初中招生学区范围，由公办初中学校“兜底”；民办初中招生入学工作纳入区政府统一管理，严格规范招生计划和招生方式管理，并与公办初中同步招生，招生方案必须报区教体局审批。确保符合规定的适龄儿童、少年都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实实在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二、招生原则

根据城区户籍和实际合法固定居住地，确定“划片招生、免试入学”的原则。

三、招生范围

1．以贤母园为起点，以贤母路及向北延伸线为界，具有柴桑区户籍的地段，以东地区划定到区二中就读（含嘉凯中央城、江州华府、四季春晖、公园一号1.2.3期、中辉国际、柴桑郡等小区），以西地区划定到区三中就读（含泉塘安置小区、凤凰城、御樟园、时代广场、丽都中央公馆、领秀柴桑、九颂山河、山语城、中奥天悦湾等小区）。
2．以渊明山庄为起点，以塔南路与庐山西路交汇处转至甘泉路延伸到庐山南路接口处为界，以东地区划定到区二中就读，以西地区划定到区三中就读。

3．随迁子女就读初中按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要求执行，由学生和家长凭户口簿、房产（居住证）证明、务工证明等材料向区中招办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到相应学校就读。
（1）入学申请书；

（2）家庭常住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3）父母一方合法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4）合法固定住所社区证明、居住证、房屋租赁合同及近三个月水费、电费、工资报酬等有效佐证材料。
4．区二中、区三中要切实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法，统一思想、服务方便群众，关爱学生、维护招生秩序，确保学生入学工作顺利进行。
四、组织领导

为妥善安置城区2021年初中学区范围内新生入学，确保招生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结合我区城区初中教育工作实际，成立柴桑区2021年秋季城区初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吴伟伟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张顺凯    区教体局局长

成  员：黄明勇    区教体局副局长

        朱巨军    区二中校长

        雷新江    区三中校长

魏育仁    区教体局教育股股长

五、相关要求
1．各校必须认真遵守招生纪律，严格执行学区划分要求。具有城区户口或房产的适龄学生原则上均不准跨学区就读。理由正当充分，确需跨学区就读的，必须由家长提出申请，经区政府和区教体局同意后，方可办理。
2．各校在核定的招生计划和划定的片区内，必须按照区政府和区教体局的临时调控统筹安排足额接收随迁子女入学。

3．各校要加大宣传力度，做到家喻户晓，让每个适龄儿童都能上学。

4．按省定班额标准，严格控制大班额。
5．招生过程中，任何学校（含民办）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招生考试，严禁采用测试或“密考”等名义选拔学生。
6.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由教体局负责解释。
附件：柴桑区2021年城区初中一年级划片招生图

附件

抄报：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区人大教科办、区政协教科办、赵军部长、吴伟伟副区长

抄送：沙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沙河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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